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斗小字第179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羅淑美　　住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3段447號14樓

　　　　　　　　　　　送達代收人　王郁瑩　　

　　　　　　　　　　　住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被　　　告　陳茂菘　　住臺中市清水區民族路2段590巷15弄42

　　　　　　　　　　　　號

　　　　　　　　　　　送達代收人　紀淑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捌仟肆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前項之給付方式如下：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每月為

一期，每期於當月十五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陸佰元，至全部

債務清償完畢止，如遲誤一期，視為全部到期。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且已到期部份得假執行；如被告願以原告聲請假

執行相同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ㄧ、原告主張：被告因參加訴外人惜悅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惜悅

    公司)舉辦之婚友介紹、心靈成長課程相關服務，會費總計

新臺幣(下同)86,400元，被告遂經惜悅公司介紹向原告申請

「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並填載上開分期付款契約

書，約定上開會費由原告貸予被告，分24期返還原告，每期

金額為3,600元，約定年利率為16%（下稱系爭契約)；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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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102年5月至同年9月向原告清償5期金額18,000元後，即

未再清償，原告屢請求被告清償，被告均置之不理，而被告

於未清償期日(即112年10月24日)始喪失期限利益，爰依消

費借貸、分期付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尚未清償之本

金68,4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

計算之利息暨每日按日息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則以：其在網際網路某交友app認識一名年籍不詳女性

    友人，經被告同意該女性友人介紹女朋友認識，遂至彰化縣

員林市星巴克咖啡店見面，見面後該友人即帶被告至惜悅公

司簽訂婚友介紹契約，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給付惜悅公司

會費，被告因剛出社會無何經驗，於112年4月17日向原告申

請訂立系爭契約，事後總覺不妥，遂向惜悅公司欲終止婚友

介紹契約，並與惜悅公司約定終止契約之違約金為70,832

元，已分期給付原告5期金額係因惜悅公司對其說應繼續繳

納，方給付原告5期金額，再無餘力給付剩下金額等情，如

受不利判決，所餘金額請求鈞院准予分期給付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

    申請暨合約書、廠商名稱及還款明細表等件證明，為被告所

不爭執，而被告亦提出其與惜悅公司終止契約協議書在卷可

憑。應堪信被告向原告申請惜悅公司會費之分期付款消費借

貸契約之事實為真。

  ㈡經查：被告與惜悅公司訂立婚友服務契約，又經惜悅公司介

    紹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當事人均有不同，而被告須履

行之義務各有異，兩個契約均為債權契約，且毫無相關，縱

被告經惜悅公司介紹而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惟因惜悅

公司與被告簽定之婚友介紹契約與上開分期付款契約係屬不

同的兩個契約，應各自分別看待，而原告對於其與被告簽定

之分期付款契約既無履行上之過失，則被告自不得以惜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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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服務內容之瑕疵或受惜悅公司詐騙為由，對抗原告上

開請求，此即債權相對性之實踐。本院認原告既無任何契約

上之過失，亦無與惜悅公司通謀虛偽之行為，被告自應履行

其與原告間訂立之系爭契約，其理自明。又被告認惜悅公司

對於與被告簽立之婚友介紹契約有任何瑕疵或詐欺情事，應

由被告向惜悅公司另訴請求返還費會。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

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

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

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

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

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

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

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

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足參)。次

查：被告固繳納5期分期付款金額共計18,000元後即未再繼

續給付，惟原告既然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時，已在該契約第

10條約定：如被告遲延給付1期，不但期限利益喪失，還課

被告以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已達約定利率之上限，

不可謂不高，如仍課被告日息萬分之五計算之違約金，不啻

對被告加諸過鉅之負擔，本院依上揭規定，將被告違反契約

履行之違約金減少至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8,400元及

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判決所命之給付，其性質非長

期間不能履行，或斟酌被告之境況，兼顧原告之利益，法院

得於判決內定相當之履行期間或命分期給付，民事訴訟法第

3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斟酌被告年齡方滿21歲且已

婚，曾從事餐飲店、火鍋店服務人員及中油公司業務人員，

　　每月投保薪資均為最低額，名下無何財產，此有本院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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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取被告財產明細表可證；又本件因被告不諳法律，未積極

對於惜悅公司提起訴訟，致惜悅公司將債權讓與原告時，並

無瑕疵，被告經濟能力確實不足，已無資力一次清償原告請

求全部金額，本院認被告如按月於當月15日前分期償還原告

3,600元，亦可兼顧原告之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6條規

定，准如原告請求之同時，並命被告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

分期給付判決。

五、本院既已同意被告分期給付，除已到期之債務外，即無法再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依職權准許假執行，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北斗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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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斗小字第179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羅淑美　　住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3段447號14樓
　　　　　　　　　　　送達代收人　王郁瑩　　
　　　　　　　　　　　住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被　　　告　陳茂菘　　住臺中市清水區民族路2段590巷15弄42
　　　　　　　　　　　　號
　　　　　　　　　　　送達代收人　紀淑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捌仟肆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前項之給付方式如下：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每月為一期，每期於當月十五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陸佰元，至全部債務清償完畢止，如遲誤一期，視為全部到期。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且已到期部份得假執行；如被告願以原告聲請假執行相同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ㄧ、原告主張：被告因參加訴外人惜悅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惜悅
    公司)舉辦之婚友介紹、心靈成長課程相關服務，會費總計新臺幣(下同)86,400元，被告遂經惜悅公司介紹向原告申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並填載上開分期付款契約書，約定上開會費由原告貸予被告，分24期返還原告，每期金額為3,600元，約定年利率為16%（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自102年5月至同年9月向原告清償5期金額18,000元後，即未再清償，原告屢請求被告清償，被告均置之不理，而被告於未清償期日(即112年10月24日)始喪失期限利益，爰依消費借貸、分期付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68,4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每日按日息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則以：其在網際網路某交友app認識一名年籍不詳女性
    友人，經被告同意該女性友人介紹女朋友認識，遂至彰化縣員林市星巴克咖啡店見面，見面後該友人即帶被告至惜悅公司簽訂婚友介紹契約，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給付惜悅公司會費，被告因剛出社會無何經驗，於112年4月17日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事後總覺不妥，遂向惜悅公司欲終止婚友介紹契約，並與惜悅公司約定終止契約之違約金為70,832元，已分期給付原告5期金額係因惜悅公司對其說應繼續繳納，方給付原告5期金額，再無餘力給付剩下金額等情，如受不利判決，所餘金額請求鈞院准予分期給付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
    申請暨合約書、廠商名稱及還款明細表等件證明，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亦提出其與惜悅公司終止契約協議書在卷可憑。應堪信被告向原告申請惜悅公司會費之分期付款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為真。
  ㈡經查：被告與惜悅公司訂立婚友服務契約，又經惜悅公司介
    紹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當事人均有不同，而被告須履行之義務各有異，兩個契約均為債權契約，且毫無相關，縱被告經惜悅公司介紹而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惟因惜悅公司與被告簽定之婚友介紹契約與上開分期付款契約係屬不同的兩個契約，應各自分別看待，而原告對於其與被告簽定之分期付款契約既無履行上之過失，則被告自不得以惜悅公司提供服務內容之瑕疵或受惜悅公司詐騙為由，對抗原告上開請求，此即債權相對性之實踐。本院認原告既無任何契約上之過失，亦無與惜悅公司通謀虛偽之行為，被告自應履行其與原告間訂立之系爭契約，其理自明。又被告認惜悅公司對於與被告簽立之婚友介紹契約有任何瑕疵或詐欺情事，應由被告向惜悅公司另訴請求返還費會。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足參)。次查：被告固繳納5期分期付款金額共計18,000元後即未再繼續給付，惟原告既然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時，已在該契約第10條約定：如被告遲延給付1期，不但期限利益喪失，還課被告以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已達約定利率之上限，不可謂不高，如仍課被告日息萬分之五計算之違約金，不啻對被告加諸過鉅之負擔，本院依上揭規定，將被告違反契約履行之違約金減少至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判決所命之給付，其性質非長期間不能履行，或斟酌被告之境況，兼顧原告之利益，法院得於判決內定相當之履行期間或命分期給付，民事訴訟法第3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斟酌被告年齡方滿21歲且已婚，曾從事餐飲店、火鍋店服務人員及中油公司業務人員，
　　每月投保薪資均為最低額，名下無何財產，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財產明細表可證；又本件因被告不諳法律，未積極對於惜悅公司提起訴訟，致惜悅公司將債權讓與原告時，並無瑕疵，被告經濟能力確實不足，已無資力一次清償原告請求全部金額，本院認被告如按月於當月15日前分期償還原告3,600元，亦可兼顧原告之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6條規定，准如原告請求之同時，並命被告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分期給付判決。
五、本院既已同意被告分期給付，除已到期之債務外，即無法再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依職權准許假執行，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北斗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斗小字第179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羅淑美　　住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3段447號14樓
　　　　　　　　　　　送達代收人　王郁瑩　　
　　　　　　　　　　　住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被　　　告　陳茂菘　　住臺中市清水區民族路2段590巷15弄42
　　　　　　　　　　　　號
　　　　　　　　　　　送達代收人　紀淑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捌仟肆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前項之給付方式如下：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每月為
一期，每期於當月十五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陸佰元，至全部
債務清償完畢止，如遲誤一期，視為全部到期。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且已到期部份得假執行；如被告願以原告聲請假
執行相同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ㄧ、原告主張：被告因參加訴外人惜悅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惜悅
    公司)舉辦之婚友介紹、心靈成長課程相關服務，會費總計
    新臺幣(下同)86,400元，被告遂經惜悅公司介紹向原告申請
    「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並填載上開分期付款契約
    書，約定上開會費由原告貸予被告，分24期返還原告，每期
    金額為3,600元，約定年利率為16%（下稱系爭契約)；詎被
    告自102年5月至同年9月向原告清償5期金額18,000元後，即
    未再清償，原告屢請求被告清償，被告均置之不理，而被告
    於未清償期日(即112年10月24日)始喪失期限利益，爰依消
    費借貸、分期付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尚未清償之本
    金68,4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
    計算之利息暨每日按日息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則以：其在網際網路某交友app認識一名年籍不詳女性
    友人，經被告同意該女性友人介紹女朋友認識，遂至彰化縣
    員林市星巴克咖啡店見面，見面後該友人即帶被告至惜悅公
    司簽訂婚友介紹契約，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給付惜悅公司
    會費，被告因剛出社會無何經驗，於112年4月17日向原告申
    請訂立系爭契約，事後總覺不妥，遂向惜悅公司欲終止婚友
    介紹契約，並與惜悅公司約定終止契約之違約金為70,832元
    ，已分期給付原告5期金額係因惜悅公司對其說應繼續繳納
    ，方給付原告5期金額，再無餘力給付剩下金額等情，如受
    不利判決，所餘金額請求鈞院准予分期給付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
    申請暨合約書、廠商名稱及還款明細表等件證明，為被告所
    不爭執，而被告亦提出其與惜悅公司終止契約協議書在卷可
    憑。應堪信被告向原告申請惜悅公司會費之分期付款消費借
    貸契約之事實為真。
  ㈡經查：被告與惜悅公司訂立婚友服務契約，又經惜悅公司介
    紹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當事人均有不同，而被告須履
    行之義務各有異，兩個契約均為債權契約，且毫無相關，縱
    被告經惜悅公司介紹而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惟因惜悅
    公司與被告簽定之婚友介紹契約與上開分期付款契約係屬不
    同的兩個契約，應各自分別看待，而原告對於其與被告簽定
    之分期付款契約既無履行上之過失，則被告自不得以惜悅公
    司提供服務內容之瑕疵或受惜悅公司詐騙為由，對抗原告上
    開請求，此即債權相對性之實踐。本院認原告既無任何契約
    上之過失，亦無與惜悅公司通謀虛偽之行為，被告自應履行
    其與原告間訂立之系爭契約，其理自明。又被告認惜悅公司
    對於與被告簽立之婚友介紹契約有任何瑕疵或詐欺情事，應
    由被告向惜悅公司另訴請求返還費會。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
    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
    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
    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
    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
    。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
    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足參)。次查：
    被告固繳納5期分期付款金額共計18,000元後即未再繼續給
    付，惟原告既然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時，已在該契約第10條
    約定：如被告遲延給付1期，不但期限利益喪失，還課被告
    以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已達約定利率之上限，不可
    謂不高，如仍課被告日息萬分之五計算之違約金，不啻對被
    告加諸過鉅之負擔，本院依上揭規定，將被告違反契約履行
    之違約金減少至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8,400元及
    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判決所命之給付，其性質非長期
    間不能履行，或斟酌被告之境況，兼顧原告之利益，法院得
    於判決內定相當之履行期間或命分期給付，民事訴訟法第39
    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斟酌被告年齡方滿21歲且已婚
    ，曾從事餐飲店、火鍋店服務人員及中油公司業務人員，
　　每月投保薪資均為最低額，名下無何財產，此有本院依職權
    調取被告財產明細表可證；又本件因被告不諳法律，未積極
    對於惜悅公司提起訴訟，致惜悅公司將債權讓與原告時，並
    無瑕疵，被告經濟能力確實不足，已無資力一次清償原告請
    求全部金額，本院認被告如按月於當月15日前分期償還原告
    3,600元，亦可兼顧原告之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6條規
    定，准如原告請求之同時，並命被告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
    分期給付判決。
五、本院既已同意被告分期給付，除已到期之債務外，即無法再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依職權准許假執行，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北斗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斗小字第179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羅淑美　　住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3段447號14樓
　　　　　　　　　　　送達代收人　王郁瑩　　
　　　　　　　　　　　住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6樓
被　　　告　陳茂菘　　住臺中市清水區民族路2段590巷15弄42
　　　　　　　　　　　　號
　　　　　　　　　　　送達代收人　紀淑雲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捌仟肆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前項之給付方式如下：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每月為一期，每期於當月十五日前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陸佰元，至全部債務清償完畢止，如遲誤一期，視為全部到期。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且已到期部份得假執行；如被告願以原告聲請假執行相同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ㄧ、原告主張：被告因參加訴外人惜悅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惜悅
    公司)舉辦之婚友介紹、心靈成長課程相關服務，會費總計新臺幣(下同)86,400元，被告遂經惜悅公司介紹向原告申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並填載上開分期付款契約書，約定上開會費由原告貸予被告，分24期返還原告，每期金額為3,600元，約定年利率為16%（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自102年5月至同年9月向原告清償5期金額18,000元後，即未再清償，原告屢請求被告清償，被告均置之不理，而被告於未清償期日(即112年10月24日)始喪失期限利益，爰依消費借貸、分期付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68,4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每日按日息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則以：其在網際網路某交友app認識一名年籍不詳女性
    友人，經被告同意該女性友人介紹女朋友認識，遂至彰化縣員林市星巴克咖啡店見面，見面後該友人即帶被告至惜悅公司簽訂婚友介紹契約，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給付惜悅公司會費，被告因剛出社會無何經驗，於112年4月17日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事後總覺不妥，遂向惜悅公司欲終止婚友介紹契約，並與惜悅公司約定終止契約之違約金為70,832元，已分期給付原告5期金額係因惜悅公司對其說應繼續繳納，方給付原告5期金額，再無餘力給付剩下金額等情，如受不利判決，所餘金額請求鈞院准予分期給付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
    申請暨合約書、廠商名稱及還款明細表等件證明，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亦提出其與惜悅公司終止契約協議書在卷可憑。應堪信被告向原告申請惜悅公司會費之分期付款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為真。
  ㈡經查：被告與惜悅公司訂立婚友服務契約，又經惜悅公司介
    紹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當事人均有不同，而被告須履行之義務各有異，兩個契約均為債權契約，且毫無相關，縱被告經惜悅公司介紹而向原告申請訂立系爭契約，惟因惜悅公司與被告簽定之婚友介紹契約與上開分期付款契約係屬不同的兩個契約，應各自分別看待，而原告對於其與被告簽定之分期付款契約既無履行上之過失，則被告自不得以惜悅公司提供服務內容之瑕疵或受惜悅公司詐騙為由，對抗原告上開請求，此即債權相對性之實踐。本院認原告既無任何契約上之過失，亦無與惜悅公司通謀虛偽之行為，被告自應履行其與原告間訂立之系爭契約，其理自明。又被告認惜悅公司對於與被告簽立之婚友介紹契約有任何瑕疵或詐欺情事，應由被告向惜悅公司另訴請求返還費會。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足參)。次查：被告固繳納5期分期付款金額共計18,000元後即未再繼續給付，惟原告既然與被告訂立系爭契約時，已在該契約第10條約定：如被告遲延給付1期，不但期限利益喪失，還課被告以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已達約定利率之上限，不可謂不高，如仍課被告日息萬分之五計算之違約金，不啻對被告加諸過鉅之負擔，本院依上揭規定，將被告違反契約履行之違約金減少至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8,400元及自112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判決所命之給付，其性質非長期間不能履行，或斟酌被告之境況，兼顧原告之利益，法院得於判決內定相當之履行期間或命分期給付，民事訴訟法第3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斟酌被告年齡方滿21歲且已婚，曾從事餐飲店、火鍋店服務人員及中油公司業務人員，
　　每月投保薪資均為最低額，名下無何財產，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財產明細表可證；又本件因被告不諳法律，未積極對於惜悅公司提起訴訟，致惜悅公司將債權讓與原告時，並無瑕疵，被告經濟能力確實不足，已無資力一次清償原告請求全部金額，本院認被告如按月於當月15日前分期償還原告3,600元，亦可兼顧原告之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6條規定，准如原告請求之同時，並命被告為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分期給付判決。
五、本院既已同意被告分期給付，除已到期之債務外，即無法再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依職權准許假執行，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北斗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